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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权是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增权对应的概念是去权，对社区去权的研究能

够为增权探索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路径借鉴。运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法，

以安徽省太平湖为例，借助社区增权分析框架，探索湖泊型旅游地社区参与的去权过程。研究

发现：（1）太平湖渔民群体在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上都显现出权利被削弱甚至处于

无权的状态。（2）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是社区居民“权能感”丧失最直接的因素，为改变利益主体

之间的权力关系，对政治权益的要求常成为经济诉求的辅助手段；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去

权共同导致了社区心理无权感。（3）太平湖社区参与的去权呈现了螺旋下降的过程。（4）相对区

位条件、参与旅游程度、个人能力等因素导致对“权能感”感知明显不同，社区内部出现分化。

最后，从制度、政府和社区层面探讨了湖泊型旅游地社区去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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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权”（empowerment）一词成为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热

门话语之一，是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新兴理论[1]。该理论是由权力、无

权、去权、激发权能等核心概念组成。其中，权力或权能是其基础概念，其他概念都是

以对权力的理解为先决条件[2]。陈树强[3]指出，权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

但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权力感可以

促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去权是指社会中的某些社群权

力被剥夺。和权力的概念一样，无权也不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亦是指人们

会通过一种内化过程，形成一种无权感。无权是去权的结果，去权是无权的原因[1]。一般

来说，增权指的是充实或提升个人或群体的权力或权能的过程；通过增权，个人或群体

提高了独立应对和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4]。

国内外旅游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旅游景观吸引力的发掘、单纯关注经

济利益转向关注社区利益的过程[5,6]。旅游领域的增权研究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提

出的，即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最大收益时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关注，旅游发展对目

的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关注的意义更大于对生产和利润的关注[7]。1985年，

Murphy[8]正式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

入，相关学者发现社区居民作为核心利益主体，在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较为普遍[9]。仅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社区参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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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10]。因此，研究者将视角转移到了社区参与的政治

结构（或系统），而权力关系是其轴心，进而关注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影响[11,12]。

增权成为社区参与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关注。

增权和去权是分析社区参与旅游的两个视角，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社区参与旅

游的增权或去权分析是为了厘清目的地旅游发展中社区拥有或失去的权利，最终目的是

促进目的地社区和谐和可持续发展。Arnstein[13]提出当地居民从无参与到控制是一个阶梯

状的过程，最高阶段是人们能够自己或委托代理人控制旅游发展进程。Kieffer[14]提出旅

游增权与个体变化、成员之间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相联系。Friedmann[15]提出增权是实现

“为了人和环境，而不是生产和利润”发展理念的最前沿的运动。Scheyvens[16]提出了包

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四个维度的旅游社区增权，从增权和去权两个角度为分析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状态即权能提供了一个框架。Sofield[17]发现以往的社区参与都是一

种单向度的被动参与过程，社区居民在本质上是“无权”的，这正是其在实践上失败的

原因。Cole[18]提出信息和增权是获得可持续旅游的核心。

2008年，左冰等[10]首次将社区增权理论引入国内旅游研究领域。随后，旅游社区增权

理论引发了国内旅游学者的广泛关注。从结合中国情境、提出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19]，到

对不同案例地的深入调查分析[20-22]，再到探索如何从制度层面为社区增权提供保障[23-27]，开

展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乡村研究和旅游研究中，乡村社区增权被认为是实

现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12]。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学者发现加强社区增权

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对其去权及其根源加强探讨。若要探究社区增权的合适途径，必先

考察社区去权的根源[11]。进而研究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具体剖析不

同社区旅游去权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学者们意识到，因生命周期阶段、旅

游资源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旅游地和同一旅游地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并非是均质状

态，从总体上去探讨增权或去权并不符合中国旅游发展实际。基于以上原因，近年来，

国内学者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社区去权的调查研究。如翁时秀等[12]以浙江省楠溪江芙

蓉村为例，阐述了社区去权的具体表现及其根源。韩国圣等[9]以安徽省天堂寨旅游区为

例，分析了山区旅游在发展初期社区居民的去权状态。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更

多地关注于如何推动社区参与增权及其路径，较少探讨旅游地社区参与过程中的去权状

态。即使在为数不多的社区参与去权研究中，主要关注于去权的具体表现，对于社区居

民去权过程，特别是对居民心理权能感削弱过程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加强对不同资

源本底、不同利用方式、不同参与历程的旅游地社区去权及其内在关系的深入分析，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社区参与旅游的去权过程，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目前，湖泊旅游逐渐成为湖泊资源利用的重要内容[28]。中国湖泊资源丰富，面积大

于 1 km2的天然湖泊 2693个，大于 10 km2的天然湖泊 693个[29]。在公布的 30家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中，以滨海、河湖资源为资源基础的度假区超过半数。湖泊旅游接待人数不断

增长。天目湖、太湖、阳朔玉龙河等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人

类利用湖泊的历史悠久，但湖泊旅游作为人类利用湖泊的一种新的重要方式，仅有30年

左右的历史[30]。加强湖泊资源的旅游利用，以湖泊流域发展带动周边社区脱贫致富和区

域可持续发展是湖泊旅游研究需要关注的议题。与此同时，与山地、村落型旅游地不

同，湖泊旅游地具有易干扰性、流域性、社会性的特点[28]。其周边的城镇、村落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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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相对复杂。一方面，湖泊与其流域内自然环境联系紧密，构成了相互依赖的生态

系统[31]。在农业生产时期，人们可以利用湖泊开展捕捞、养殖等经济活动，呈现出“人

湖共生”的特征。另一方面，目前对湖泊的管理与周边的城镇或村落又是相互独立的，

分属不同条块和部门。在后工业化时期，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一旦对湖泊实施管控，湖

泊周边沿线居民必须完全放弃水上经济活动，湖泊与周边的城镇或村落处于人湖分离的

状态。因此，与自然演化相比，人类社会关于湖泊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变迁对周边社区利

用湖泊资源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系统分析湖泊演化过程中引发的社区去权，更加有利于

厘清湖泊旅游带来的影响，对推动湖泊及其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太平湖风景区位于黄山市黄山西北部，总面积312.9 km2，水域面积88.6 km2，最大

蓄水量为24亿m3，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安徽省实施“两山

一湖”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黄山情侣”“东方日内瓦湖”的美誉。

1970年，为了防洪、灌溉和水产养殖，兴建陈村水库。1976年，陈村水库开通水上

客货运输，和平乡（太平湖镇前身）、广阳乡建设了共幸、华垅、和平、上坡、广阳等多

处码头。为了与地名保持一致，同时有利于发展旅游业，1979年陈村水库更名为太平

湖，并将库区全部水面划归为黄山区（原太平县）管辖[28]。1990年之前，太平湖湖区的产

业结构由水产养殖业、湖区农业逐渐向湖泊旅游产业延伸，形成了传统农业和湖泊观光旅

游相结合的综合利用模式，沿湖居民仍保持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湖泊生态系统处于天

然状态，旅游设施和旅游者较少，知名度低。1990年之后，地方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开

发和旅游规划。1999年，太平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太平湖风景区的开发、建

设、管理和保护，该区逐渐由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相结合转向以旅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28]。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太平湖沿岸渔民，渔民主要分散于黄山区下辖的6个乡镇，分别

为太平湖镇、乌石镇、新明乡、龙门乡、新华乡、永丰乡。其中，太平湖镇位于太平湖

风景区的核心区域，其他乡镇多位于上游支流岔道（图1）。随着太平湖湖区发展模式的

变革和产业结构的演化，渔民围绕湖泊发展先后经历了天然捕捞、水产养殖、网箱核

减、禁止捕捞，直至被迫转业，生产生活空间经历了由水上向陆上转移的过程。渔民在

与当地政府、市场资本的博弈过程中，在资源使用、决策参与、利益获取、社区关系、

个体权能等方面逐步去权。

1.2 研究方法

2018年 2月 20日至 3月 1日，研究团队开展了实地初步调研、电话交谈和二手资料

收集，形成对太平湖区域渔民现状的初步了解，并依据距离要素和重要程度对太平湖渔

民作出划分：（1）以与太平湖核心区距离的远近对渔民参与旅游业产生重要影响程度，

划分为靠近核心景区（太平湖镇）和远离核心景区（其他乡镇）的渔民；（2）渔业对渔

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程度使渔民对禁网禁渔有不同的感知和态度，因此将渔民群体划分为

专业养殖渔民和副业捕捞渔民。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将初步调研整理的一手资料

与多渠道汇集的二手信息进行三角互证，最终确定对太平湖镇、乌石镇、广阳村（原广

阳乡，现为太平湖镇辖属，但偏离太平湖核心景区）的渔民开展深度访谈，将太平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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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新华乡的渔民作为辅助参考。访谈内容围绕受访者参与或所见的渔业养殖或捕捞的经

历，在此过程中了解区（镇）政府、渔业公司的相关管理举措，以及社区居民的感知和

态度。2018年3月10-17日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和田野考察活动，共访谈以前以网箱养殖为

主业的渔民 9人，以天然捕捞为副业的渔民 6人，太平湖生态渔业公司巡湖队工作人员

1名，太平湖镇前人大代表 1名（表 1）。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约 15~30分钟，共形成了

355分钟的访谈录音。在充分阅读理解访谈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掌握的二手资料，运用

“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社

会结构与社会过程[32]，追溯太平湖渔民参与湖泊发展的历时性过程，反映渔民群体在旅

游发展背景下心理感受波动的动态过程。

图1 研究对象空间区位

Fig. 1 Location of the Taiping Lake area

表1 研究样本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research samples

乡镇/单位

乌石镇

太平湖镇

新华乡

太平湖渔业生态公司

身份

职业养殖渔民

副业捕捞渔民

职业养殖渔民

副业捕捞渔民

镇前人大代表

职业养殖渔民

巡护队工作人员

样本数/个

3

1

1

2

1

1

1

1

2

1

1

1

1

行政村

夏村村

清溪村

舒溪村

夏村村

茶儿垅村

广阳村

南安村

二都村

广阳村

和平村

曹村

人员编号

WS1 WS2 WS3

WS4

WS5

WS6 WS7

WS8

TPH1

TPH2

TPH3

TPH4 TPH5

TPH6

TPH7

XH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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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沿湖社区旅游去权的演化过程

太平湖原为陈村水库，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沿岸居民自古以来就有天然捕捞的传

统，太平湖的发展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个群体也成为太平湖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

群体。沿湖社区居民参与太平湖发展大致可划分为5个阶段。

2.1.1 自然状态下的天然捕捞（1990年代以前）

这一时期，太平湖沿岸居民的生产方式大多是“渔业+农业”的综合模式，但是各区

域捕捞方式及渔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略有不同。太平湖镇靠近流域中心地段，水域开

阔，渔业资源丰富。新明乡、龙门乡地处太平湖流域东部，农田资源较少，因河道崎

岖，宽度较窄，一部分渔民多以扳网（又称“扳罾”）方式捕鱼并以此为生。因太平湖

镇、新明乡、龙门乡渔业捕捞占比较高，大多数渔民都具有捕捞证。而乌石镇、新华乡

等乡镇渔民多以农耕为主，视捕鱼为经济补充，甚至是农闲乐事；方式以地笼、撒网为

主，大多无捕捞证。这一阶段政府参与渔业管理主要是渔政执法禁止渔民无证捕捞。“我

们当时去河里下网，基本不会考虑那个，他们很少过来，就算逮到了也就罚点款”

（WS6），渔民与渔政关系较为缓和。

2.1.2 渔民分化，专业养殖渔民出现（1995—2007年）

1995年前后，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太平湖镇码头一带开始出现规模化的网箱养

殖，由于经济效益明显且较为稳定，其他乡镇部分敢于投资，有冒险精神的渔民和少量

非渔民也开始进行网箱养殖。因网箱养殖需投入大量的时间维护看守，大部分渔民开始

转变为水上流动定居的专业渔民。“我家祖上没有人打鱼，我以前在外打工，没有一点捕

捞经验，听说家里网箱养殖能赚钱，就把积蓄投进去，常年生活在水上，还好做起来

了，那时候政府挺平和的，主要是有些人看不惯你赚钱，割你的网，很讨厌”（WS1）。

这一阶段，沿岸渔民群体开始分成陆上定居的兼业渔民和水上定居（或离水域极近的岸

居）以养殖为生计的专业渔民。后者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同

时，受政策影响，渔民内部因参与养殖出现了收入分化。

2.1.3 旅游业的影响，矛盾开始显现（2008—2011年）

随着太平湖旅游人数的增加，区域旅游功能明显增强。而湖面大面积的网箱对水域

观光造成了影响。2008年1月18日，黄山区政府召开了太平湖网箱养鱼专项整治动员大

会，对太平湖主水域的网箱进行核减。据统计，太平湖共有网箱总数 11695只，应减网

箱为3035只。截至3月20日，共核减网箱2643只，完成核减计划任务的87%①。太平湖

镇位于太平湖核心景区，成为网箱核减的主体区域。据当地渔民回忆，当时太平湖镇网

箱被核减后还剩下30%左右，并且由政府规划剩余网箱的摆放水域。而乌石镇、新明乡

等地网箱位于河流上游叉道，并没有被核减。“当时网箱核减任务推行的比较顺利，一方

面政府有补偿，另一方面网箱也没有核减完，渔民也吵闹过，也想能多获得点补偿，最

后也都解决了”（TPH7）。由于发展生态旅游而核减部分网箱使得部分渔民利益受损，他

们进行了利益诉求，因体量较小，矛盾并不激烈，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

2.1.4 矛盾激化，渔民与政府间的博弈（2012—2016年）

为了兼顾渔业生产与旅游发展的需要，2012年6月，太平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宇

① 数据来源于黄山区人大网http://rd.hs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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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太平湖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黄山区政府成

立太平湖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彻底清除现有网箱，取消个体捕捞许可证，禁止

一切捕捞活动。2012 年共开展了 6 批网箱清理，征收人员由区政府、渔业公司、各镇

（乡）政府、村委会组成。至 2012年底，太平湖沿岸乡镇的网箱征收达 90%以上，在这

一年的网箱清理中，渔民与政府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渔民内部对待禁网禁渔

的态度有明显的分化（表2）。

除广阳村剩余一部分网箱外（因渔民投资较大，拒绝征收），其余各地均被征收完

毕。但矛盾很快凸显。一方面，在前几批次网箱及其他水上资产被征收的渔民怀疑政府

给予了后几批次拖拉不肯妥协的渔民更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渔民失业，而政府与

渔业公司先前承诺帮助渔民就业的诺言并没有兑现。2013年，各乡镇渔民在乡镇府、区

政府讨论说法无果后，渔民代表20人左右前往北京相关部门上访，使得矛盾激化到达顶

峰。“一些网箱没我多的人最后拿到的钱比我多2~3倍，先前说好的安置也没影，当时去

乡政府、区里都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没用，最后没法子了才去北京”（WS3）。据渔民回

忆，上访不久后区政府即下达了相关渔民安置政策，安排部分渔民在渔业公司上班，安

置时间为3年。2014年，部分渔民与政府签订网箱养殖协议，养殖规模与水域由政府指

定。至2016年底，广阳村最后几户渔民及签订协议养殖的渔民网箱全部被征收，太平湖

所有渔业资源由太平湖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太平湖退网还湖运动结束。

2.1.5 事件平息，渔民转业（2016年至今）

渔民们虽心有不甘，但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另谋出路。据不完全统计，太平湖镇靠

近103省道50户左右（包括原有经营户）的居民利用区位优势参与了旅游业，且形式单

一，均为开展沿湖餐饮附带少量住宿的形式。“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怎么样，这几年来玩

的人多了，我们收入才好了起来，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几倍”（TPH6）。而对于其他乡镇

居民而言，进入旅游业较为困难，多数原先网箱养殖的渔民收入大不如前，其中就业以

打零工、务农、城市务工居多。“我原来在渔业公司做了2年捕捞队员，但工资太低了，

去年就没干了，本想搞个垂钓项目，政府不让，现在就打零工，每年也存不下来钱”

（WS2）。至此，太平湖湖区已没有专业渔民，只有小部分岸边居民在湖里偷捕，也只是

作为一种闲暇活动。

2.2 沿湖社区旅游去权分析

2.2.1 旅游去权分析框架

如何让社区在参与旅游过程中拥有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一直是社区参与旅游领域研究

表2 渔民群体对待禁渔态度差异划分

Table 2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fishermen towards forbidden fishing

禁渔态度

支持

无所谓

抵触

代表性群体

年老，产生疲劳的养殖渔民

靠近核心景区的渔民；

以天然捕捞为副业的渔民

投资较大的专业养殖渔民

代表性观点

年纪大了，这一行业也有风险，很累，刚好趁政府征收网

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也挺满意的

这几年旅游发展挺好，我们还好，靠着位置开开饭店什么

的，找小工也容易；政府禁渔也不会那么严，我们偷偷地

捕鱼还是可以的，大不了收了渔具

我们对养殖的未来充满信心，也有了经验，网箱被征收，

现在虽然一次性补偿很诱人，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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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议题，试图构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一直是学者们努力的方向。1992年，Fried-

mann[15]提出了从心理、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增权发展的观点。1997年，Rowlands[33]提出

了包括聚焦于控制、代理、集体、自我意识四个维度的权力框架。1999年，Scheyvens[16]

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四个维度的增权和去权的分析框

架。2003年，Sofield[17]根据开发商和社区居民的强弱权力关系，构建了社会权力交换分

析框架。2014年，Boley等[34]提出从经济和非经济（心理、社会、政治）两个维度、四个

方面开展社区增权结构分析。其中，Scheyvens[16]的四维度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判定社区

权力状况，大体评估社区增权或去权程度，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虽然有学者

指出在实践过程中，通常无法清晰识别这四个维度的确切内容，而且它们之间有可能相

互抵消[35]。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

人们能够寻找、感知、确认以及标签化社会事件与信息②。在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的增权

或去权研究需要通过多维度综合分析，进而寻找去权根源，为增权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

指导。同时，结合Boley等[34]的观点，即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在四个维度的具体分

析中寻找可能的子维度（sub-scale）。

结合太平湖旅游业发展演化过程及其沿湖渔民参与旅游的历程分析，本文在

Scheyvens[16]的基础上，构建了太平湖渔民旅游去权的分析框架（图 2）。政治去权方面，

主要涉及对湖泊资源的使用权利、地方政府制度设计的决策参与权利，以及在此过程中

的信息获取权利。经济去权方面，主要涉及社区经济发展的权利，即社区经济发展的选

择权利，以及旅游产业发展后社区居民的获益权利。社会去权方面，太平湖旅游地目前

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29]，外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快速增长，目前尚未出现

明显的社会混乱，居民尚未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但是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社区和

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内部因经济利益出现了摩擦和分化。因此，关注社区关系是沿湖社

区社会去权的关键。心理去权方面，太平湖旅游发展政策的变化导致沿湖社区居民旅游

获益差距较大，退网还湖让渔民的生产生活由水上转为陆上；受个体技能、旅游企业薪

资水平、旅游投资门槛等多重限制，沿湖社区普遍产生

了悲观失望的心理状态。对个体权能感的分析是心理去

权考查的重点。

2.2.2 沿湖社区旅游去权分析

（1）政治去权

① 自然资源使用去权。太平湖流域水域与渔业资

源由政府和渔业公司统一管理，对湖面进行严格保护，

禁止渔民及社区居民使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

81条自然资源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规定：“公民、集体

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

护”。获得捕捞资格证的太平湖渔民依靠渔业资源获取

经济收入，而这一生产方式与太平湖发展规划产生冲突

时，渔民与自然资源的联系被切割。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 5条规定：“建设和管理自然

② 资料来源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图2 太平湖沿湖社区旅游

去权分析框架

Fig. 2 Analystic framework of Taiping

Lake community's tourism dis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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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应当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一方面渔民不能使用水

域资源，另一方面无法从转为旅游产品的水域资源中获益，实则是被剥夺了自然资源使

用的权利，社区居民经济发展权遭到削弱。

② 旅游决策参与去权。居民作为目的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旅游发展与其息息相

关，而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决策遭受去权。从制度上看，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

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集体是一个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

群体[36]，政府为发展旅游而成为土地资源的处置者，当地居民集体在土地资源上的主体

地位因旅游发展土地实际所有权关系转变而消失，权利被削弱。从实际操作来看，太平

湖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影响力微弱，“网箱征收的时候，包括怎么赔偿，怎么

安置，全都是政府直接把文件拿来给你看，告诉你怎么做”（WS1），社区居民在旅游参

与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个人参与遭受去权。

③ 信息获取去权。指渔民在利益诉求过程中因利益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而处于弱

势地位。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而言，因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对信

息的重视程度低，接收信息的渠道匮乏，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口耳相传和信息公示栏，这

对于掌握旅游信息发布的当地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权利。2013年8月，广阳乡渔民几

人曾要求黄山区政府公开用于网箱退湖工程事项的16亿资金的来源及使用、发放情况明

细，10天后，黄山区政府做出《信息不予公开决定书》，渔民随后向财政部申请行政复

议，最后获得相关答复③。可见渔民与当地政府因信息资源的不对等而处于劣势地位。同

时，因社区居民内部信息的不对等而使得一部分群体获利。访谈中发现，存在退网还湖

行动未开展前，有些人员因与政府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而得知相关补偿政策，遂提前向渔

民购买网箱，而后由政府征收，从中获利的现象。

（2）经济去权

① 社区经济发展去权。农民权益含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两个基本方面，经济权益在

农民权益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政治权益是实现经济权益的保障[37]。太平湖社区

居民因政治权益的部分丧失，经济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渔民在养殖发展阶段，通过

利用当地资源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效益普遍高于其他社区群体，而在禁网禁渔运动后，

渔民因不能有效参与决策，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就业安置中因时间效用（期限

3年）和薪酬管理（薪酬较低），实际上增加了渔民依靠安置补偿来获得权益的心理难

度，大部分渔民主动退出，选择其他的就业方式，社区经济发展的权利遭到削弱。

② 旅游获益去权。分配正义的基础是权利的平等，政府的立场和治理模式决定了旅

游收益的分配倾向[38]。太平湖从以农业和渔业相结合的产业模式转变为以旅游经济为主

导的产业模式，当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外来资本的进入控制着旅游资源并从中获取收

益，成为典型的“飞地型”旅游发展模式。而渔民既无法依托本土水域资源获得收入，

又无法参与旅游经营，仅小部分临近交通要道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社区居民通过经营农

家乐参与其中，其他居民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的途径仅有打零工，以体力劳动换取报

酬。整体来看，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取的收益与政府和外来资本相比微乎其微。

（3）社会去权

增权理论中对社会去权界定为社会关系出现混乱，社区居民价值观念和意识被改变。

③ 资料来源于中安在线新闻网http://news.163.com/14/1127/10/AC272P8T00014A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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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调查发现，退网还湖事件已经结束，但渔民与政府的矛盾依然存在，摩擦偶有发

生，渔民对政府作为的失望转变为对当地政治、发展漠不关心，甚至不配合，政府与渔民

的关系处于不和谐状态。同时，渔民内部也出现分化。太平湖渔村原为新建村，2007年因

中信地产开发商业地产（现由中海地产接盘管理），2个村民组共70户迁移到103省道旁建

设了新村，包括22户门面房。当时很多村民没有预料到旅游发展会带来机遇，只有少数

几户主动选择购买门面房。建房初，村民没有了土地，收入来源主要以渔业和零工为主，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禁渔政策的出台，起初选择购买门面房的村民先后开办了农家乐，而

其他村民只能靠打工来维持生活，经济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后游客多了起来，特别是

黄金周，我们生意越来越好，他们当时很嫉妒的，都不和我们打招呼，心里憋着气”

（TPH4）。可见，因旅游发展，一部分渔民富裕起来，而对于其他难以进入旅游行业且失

去原有生计方式的渔民来说无疑加剧了心理落差，社区关系也变得紧张。

（4）心理去权

心理权利是指社区居民对自身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观感受和社区发展中自我价值的认

可程度，即个人效能感（sense of self-efficacy） [39]。在社区增权途径中，存在先制度增权

还是先心理增权之争。心理增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居民心理权利被激发，才有可

能使居民主动追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太平湖渔民在旅游发展中权能感被

剥夺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在多次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诉求活动中慢慢被削弱、由开始

的抗争到多次利益诉求无果后的失望最后变成无权感的状态。“当我从政府那里签订合同

养殖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是太平湖的主人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想那些事了”

（TPH3）。无权感的产生直接导致居民从心理上主动将自身与社区割裂开来，对社区的发

展变得漠不关心。

2.2.3 沿湖社区旅游去权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太平湖沿湖社区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去权分析发现，四个维度并不是相

互独立的，其内部存在相应的联系。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是社区居民权能感丧失最直接的因

素，对于处于旅游发展初期阶段的太平湖社区居民来说，居民权利意识薄弱，进行利益诉

求多是由于没有满足自身经济利益。一方面太平湖渔民丧失了原先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

对政府实际补偿措施感到不公，促使渔民通过动员内部力量来争取更多更加公正的经济补

偿。在与当地政府博弈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社区群体会借助尺度上推的形式（如上访）引

入第三方力量介入，以此来改变双方的权力博弈状态，此时对政治权益的要求常成为经济

诉求的辅助手段。但在后期统筹实施中，地方政府仍处于强势地位，经济诉求无法满足决

定了渔民的无权感，政治权利诉求的低效反馈加速了社区的失望感；而由于补偿不透明化

和进入旅游业难易程度的不同所带来的猜疑、怨恨等不和谐的社区关系，加剧了社区居民

的无权感、失望感。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去权共同导致了社区心理无权感的产生，而

权能感的丧失则会使社区逐渐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转而对整个社区的发展漠不关心。

当退网还湖运动逐渐平息后，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发展的漠视态度会持续影响社区内部以及

社区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因此，沿湖社区四个维度的去权过程呈现了螺旋下降的过程。即

经济去权—政治去权—社会去权—心理去权的恶性循环（图3）。

2.3 沿湖社区旅游去权的根源探析

2.3.1 制度层面

（1）湖泊资源权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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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当自然资源转变为旅游资源时，农民集体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

监督和管理。目前，当地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这一权力，但对所有者的权力和义

务尚无明确的规定[40]。旅游资源归属问题的不甚明晰使代表国家权力的当地政府成为实

际操作中的控制者，而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社区，与旅游资源的联系容易被切割。

另一方面，相对于山地、村落型旅游地而言，湖泊型旅游地更具有特殊性。《物权

法》第46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58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

动产包括：① 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② 集体

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等。该项规定为山地、村落型旅游地依托社区

组织获取旅游权益提供可能。因此，相关学者提出了旅游吸引物权、用地役权的理论探

索[23-27]。但是，以湖泊为代表的水域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渔民依托湖泊开展天然捕捞或水产养殖的生计方式，形成了特定地域和谐的人地关

系。太平湖的案例显示，现代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打破了这种既有的人地关系后，渔

民被迫由水上转移到陆上，而其对湖泊的水域资源不具有所有权，因此无论是立法增权

还是依法增权都是失效的。导致了历史演化中形成的事实利用关系和法定的权属关系之

间的矛盾，这也是湖泊型社区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不断去权的根源。

（2）沿湖社区参与旅游的从属地位

作为旅游地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力并没有在法律法规层面上

得到有效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制定本法。在其他相关旅游立法条例中，社区

参与旅游也多被置于客体或从属地位，“旅游规划编制……征求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

见，尤其是当地居民的意见。”（《旅游规划通则》第4.4条）。在旅游法律法规层面，当

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政治权力是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前仅有规划决策建议

权[41]。社区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尚未确立，实际是从根本上削弱了社区

参与旅游的主动权。在太平湖网箱核减、禁止捕捞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当地政府并未征

集沿湖社区居民的意见，社区信息获取、参与决策的权利缺失。“他们（镇政府）开始取

缔网箱的时候，没有来征求意见，我们也是看到他们的文件才知道的”（WS2）。

2.3.2 政府层面

（1）官员选拔制度

图3 太平湖社区四维度去权的逻辑关系

Fig. 3 The logic relationship of four-dimensional community disempowerment in Taiping Lak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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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聘任制四种形式，其

中，委任制或者变相的委任制仍然是主导方式[42]，在这种官员选拔制度下，上级政府的

行动战略会对下级政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下级政府会主动与上级政府的行动保持高

度一致。无论是黄山区政府，还是沿湖的乡镇政府，在网箱核减、禁止个人捕捞过程

中，首要考虑的是上一级政府的安排和任务，并细化成具体的工作指标加以执行。这也

是对其工作考核的依据。正如TPH7谈到的“渔民也吵闹过，也想多获得点补偿，最后

也都解决了”一样，当地官员认为对社区居民只要能给予经济补偿即可，并未过多关注

如何更好地解决渔民的替代生计问题。因为上级政府在布置网箱核减、禁止捕捞工作任

务时，并未提出明确要求，这个延伸问题并不属于此项工作范畴。

另一方面，经济绩效成为中国地方官员升迁的主要标准，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联不

仅是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一种选拔机制和信号显示机制[43]。这会使得地方官员在任职期

间更加注重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容易忽视社区居民个体权利和经济利益。渔业是太

平湖赖以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了平衡渔业生产和湖泊旅游的发展，当地政府与市场资本

合作成立了太平湖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在促进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收

益最大化，这一举措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并未关注因此而导致的渔民群体权利

的损失。虽然乡镇政府鼓励渔民参与旅游发展，但因工资收入低、旅游投资门槛高等因

素，导致渔民在湖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去权。

（2）基层政府服务功能的缺失

乡镇政权是我国基层的政权组织，代表国家权力在乡一级进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

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授权，而目前很多的乡镇政权仍然是将主要精力应付于上级政府下

派的行政性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提供公共服务[44]。在一般意义上，行政村的村两委不

能算作一级政府，村两委是由当地居民选举出来作为乡村社区的代理人，而实际上村两

委更多地扮演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代理人的角色，发挥乡镇政府派出机构的功能。从

案例地来看，太平湖网箱整治领导工作组由区政府、渔业公司、各地乡镇府、各行政村

村委会组成，乡镇府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由于和渔民较熟，实际上是充当着“润滑剂”的

作用，缓和渔民和上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他们 （乡镇府和村委会） 经常过来找我们谈

话，表面上是给我们多争取点钱，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快点把网箱征出去”（WS2）。

2.3.3 社区层面

目前，在很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官贵民轻的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社区居民容

易对权势形成依附心理，在当地政治决策中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外，习惯了政府决策和服

从管理，缺乏主动参与，主动享受权利与维护权力的意识。小农意识深深影响着广大的

农村居民，由于薄弱的经济基础，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切身的经济利益，而缺乏对权力和

社会更加宏观的考量。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45]所说“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

而是要保障。”而这种官本位和明哲保身的意识使得社区缺乏凝聚力，对权利的诉求则会

更加容易被击溃。如案例地一位渔民所言“渔民太不齐心，本来说的好好的一起争取，

大概暗地里给了有些人好处，他反过来还劝你不要搞，最后不了了之”（WS1）。同时相

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知识的匮乏使得社区居民更加难以突破落后意识的桎梏。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借鉴Scheyvens[16]增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湖泊型旅游地发展特征，分别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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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去权、政治去权、社会去权、心理去权划分去权的子维度，构建了太平湖沿湖社区旅

游去权分析框架。并从资源使用、决策参与、信息获取、社区经济、旅游获益、个体权

能等方面分析太平湖社区旅游去权表现。

通过追溯太平湖沿湖社区渔民自水上捕捞、专业养殖，到网箱核减、禁止捕捞，直

至渔民转业的参与历程发现，沿湖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的四维度去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相应的内部联系。旅游去权起始于经济利益剥夺，经历了经济去权—政治去权—社会去

权—心理去权循环往复的螺旋下降过程。

太平湖沿湖社区旅游去权由湖泊资源权属的矛盾、沿湖社区参与旅游的从属地位等

制度层面与官员选拔制度、基层政府服务功能的缺失等政府层面，以及社区组织和个体

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太平湖案例研究显示，Scheyvens增权理论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考察旅游地社区参与

旅游过程中的去权表现。但原有理论只是对每个维度的去权表现进行了总体描述，理论

运用中操作难度较大，需要结合研究对象特点，对四个维度进一步细分，构建具体的分

析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学者按照这个思路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但是对细分维度如

何考察，目前存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Bynum等[7]、贺小荣等[46]尝试通过确立观测指标，

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量化分析验证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太平湖案例研究显示，对四个

维度的细分是有必要的，便于理论的可操作。但在具体分析各个维度的去权表现，以及

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时，运用质性方法能够更好地发现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提供合理

的理论解释。

另一方面，太平湖案例研究还显示，与已有研究较多涉及的山地、村落型旅游地不

同，湖泊型旅游地具有特殊性。（1）从空间分割的角度来看，山地（可划分为若干山林

片区）、村落（建筑和田园本身就相对独立）存在将完整的地理空间划分为若干独立地理

单元的可能性，做到化整为零，进而可采取不同的解决策略。而湖泊的水面是整体的，

无法切割。随着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推动，对湖泊的整体性保护和利用已成必

然。（2）从社区生计方式来看，随着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变革，山地、村落型旅游地

社区居民只是对生计方式的调整，而湖泊型旅游地，特别是以水为生的渔民群体需要面

临生计方式的彻底变革。（3）从资源利用和权属来看，沿湖社区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对

湖泊的事实利用与法律层面资源权属的关系形成了矛盾。这些方面都显现出湖泊型旅游

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个性特征。现有更多的基于山地、村落型旅游地的去权分析，以

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增权方案直接植入湖泊型旅游地的困难较大，需要今后针对湖泊旅

游开展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揭示湖泊类社区去权的理论特质，为现实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此外，本文基于太平湖案例提出的沿湖社区旅游去权分析框架，社区居民旅游去权

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还需要依赖对湖泊旅游的深入研究和多案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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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munity disempowerment
in lake-type tourism destination:

Taking Anhui Taiping Lake as an example

YIN Shou-bing1,2, WANG Xi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Empowerment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research.

Disempowerment is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 of empowerment, and the study of disempower-

ment can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ath for the exploration of empowerment. In the

case of the Taiping Lak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alytic framework,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isempowerment in lake-type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found that the

right of fishermen was weakened on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Un-

fair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is the most direct factor of the loss of community resi-

dents' sense of power. To change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subjects, the request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enerally becomes the auxiliary means of economic appeal, and

the disempowerment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ca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

ty psychology "sense of power". The empowerment of Taiping Lak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esents a spiral decline process. The perceptions of "sense of pow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e to the relative location,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ersonal ability and other fac-

tors, and the community is divided.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ots of disempowerment of

Taiping Lake community in terms of the institution,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Keywords: community disempower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ake-type tourism destina-

tion; Anhui Taip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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